
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泉教中〔2004〕23号 

                                                 

2004 年泉州市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工作实施意见  

鲤城、丰泽、洛江等区教育局：  

为保证 2004 年泉州市区（指鲤城、丰泽、洛江等区，

下同）普通高中招生工作顺利进行，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望各区教育局遵照执行。  

1、市区普通高中的招生报名与考试工作，由各区教育

局组织实施。评卷及登分工作由我局组织进行，达标中学的

招生工作，由我局具体负责，其它各类高级中等学校的招生

工作，由各区教育局具体负责。  

2、市区各完中的招生计划如下（表一、表二）： 

（1）、表一 

学校  班数  计划招生数 （择校生）  

泉州一中  14  756（226）其中：向市区招收 594（178）；县区招收 162（48）。 

泉州五中  14  756（226）其中：向市区招收 648（194）；县区招收 108（32）。 

培元中学  14 756（226）其中：向市区招收 594（178）；县区招收 162（48）。 

泉州七中  14  756（226）其中：向市区招收 594（178）；县区招收 162（48）。 

 



鲤城、丰泽、洛江等区的学生，凡报考表一中的学校，

在填写考生志愿表时，应在“一级达标中学”栏中填报。 

（2）、表二 

学校  班数  计划招生数（择校生） 学校  班数  计划招生数（择校生）

城东中学  10  540（162）  马甲中学 8  432（129）  

泉州九中  10 540（ 162 ）  
泉州十五中学
（满堂红中学）

8  400 

泉州十一中  6  324 罗溪中学  6  324 

东南外国语学校 8 400 
泉州中远学校   6  300   

南少林武校  4 200  剑影武校  2  90  

北京师范大学附

属泉州中学 

6 300 
泉州体育中学 1  50  

仰恩大学附属中

学 

20 1000 
   

 

3、（1）考生既有统招且有择校愿望的，填写的学校代

码应为：泉州一中（21801）、培元中学（21802）、泉州五中

（21805）、泉州七中（21807）、泉州九中（28301）城东中

学（28302）、马甲中学（28404）。 

（2）考生只有统招愿望的，填写的学校代码应为：

泉州一中（11801）、培元中学（11802）、泉州五中（11805）、

泉州七中（11807）、泉州九中（18301）城东中学（18302）、

马甲中学（18404） 

4、招生录取顺序。泉州一中、培元中学、泉州五中、

泉州七中等四所中学的计划内招生（含 30%的择校生）首批

录取，接下来依次是其他达标中学、一般完中招生。每批次



招生均严格按考生的志愿和中考成绩由高分到低分进行录

取。 

5、招生录取办法： 

（1）、原则：按考生报考的志愿顺序，从高分到低分进

行录取； 

  （2）、切线办法：分别按非择校生、择校生招生计划的

1∶1.1 进行切线；  

  （3）、录取办法：先录满非“择校生”，再录取“择校生”。 

6、市区达标中学招生时间： 

招生学校 招生时间 招生对象 招生地点 

7 月 15 日上午 各县（市、区）统招生（含择校生） 泉州一中、培元中学

泉州五中、泉州七中
7月 16 日上午 市区统招生（含择校生） 

城东中学、泉州九中 7月 17 日上午 市区统招生（含择校生） 

泉州市 

教育局 

7、泉州东南外国语学校、泉州中远学校 、南少林武术

学校、剑影武术学校、泉州体育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泉

州中学、仰恩大学附属中学等校，面向全市招生。 

8、户籍关系在鲤城区、丰泽区的初中毕业生，均可按

照自己的意愿，填报市区内的任何一所完中。凡报考泉州十

五中学（满堂红中学），应在“三级达标中学”栏中填报。  

户籍关系在洛江区的初中毕业生，按洛江区教育局的有

关规定填报志愿。  



9、凡户籍关系不属于泉州市区但属于泉州市其它各县

（区、市）、且从初二年上学期起就在市区各公办中学就读

或在市区各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中就读、且具有正式学籍的

初中应届毕业生，允许在市区报名参加中考，并在普高招生

录取时与市区的考生一视同仁。  

10、各完中的招生工作，务必于 7月 25 日前结束。  

 

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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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宣传部，市府办，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市政协

文教卫体委，市招生考试中心，鲤城、丰泽、洛江

等区招生办。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04 年 5 月 26 日印发  

 


